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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相关问题探讨

济南 姜彤彤 吴修国

本文拟结合相关例子，说明在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会计

处理过程中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例如：东华公司从 2005年 1月 1日开始向 50名管理人

员每人授予 1 000份股票期权，这些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满 3

年，即可以 5元/股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 1 000股，授予日

的股票公允价值为 9元/股。2007年年底，50名管理人员全部

行权，当日股票的市价为 15元/股，该公司股票面值为 1元/

股（假定管理人员均未离开公司）。

1.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———授予日而非资产负债表日。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———股份支付》（简称“股份

支付准则”）的规定，不论权益工具的市价如何变动，企业应将

取得的职工提供的服务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

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。上例中，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

日，应确认的成本费用为 50伊1 000伊9伊1/3=150 000（元），2005

~ 2007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如下会计处理：借：管理费

用 150 000元；贷：资本公积———其他资本公积 150 000元。

可知，在股份的授予日，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已经完全确

定下来，每名职工被授予权益工具的数量和应计入成本费用

的金额也完全确定。这与定义中的“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其他

权益工具作为对价”的规定不一致，这种服务作为权益工具的

对价，应反映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，而不应自始至终按照

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来计量，这应该与该职工受到的激励有关

（这正是股份支付的原因）。这种激励和被授予股份的市场价

格是有一定关系的，一般来说，市价越高，激励作用越明显，职

工提供的服务也越多。

2. 等待期内费用确认的依据———是否考虑行权价格。

存在行权价格的情况下，即行权价格不为零时，职工若要

行权，必须按照行权价格支付相应的款项给企业，所以企业

为获取职工劳务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小于权益工具的公允

价值。承上例，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（按授权日计算）共为50伊

1 000伊9=450 000（元），全部应该分摊计入等待期内每年的成

本费用。在行权日，企业会收到行权的职工支付的货币资金，

若上例中管理人员全部行权，企业会收到 50伊1 000伊5=

250 000（元）。应做如下会计分录：借：银行存款 250 000元，资

本公积———其他资本公积 450 000元；贷：股本 50 000元，资

本公积———资本溢价 650 000元。

可以看出，企业收到的货币资金和等待期内分摊的费用

一起转入了股本和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。这会造成如下结果：

淤等待期内费用会被多计。企业为获得高层管理者提供的服

务所实际付出的代价应该是 9元/股的股票公允价值扣除 5

元/股的行权价格之差，即 4元/股，但公司计入当期费用的三

年累计却是 9元/股，这会影响企业等待期内的费用和利润以

及企业所得税的数额。于不能如实反映公允价值。最终计入股

本和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账户的金额不能体现权益工具的公

允价值，实际上是 9元/股的公允价值和 5元/股的行权价格

之和。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中反映的是既非授予日又非行权

日的公允价值，和现行会计准则提倡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思

路产生了矛盾。

3. 个人所得税的缴纳———与股份支付准则是否相符。

《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税［2005］35号）规定，企业授予职工股票期权的，职工应

在行权时，而非授予日，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公平市场价格

之间的差额视为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可以看

出，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行权价格与

行权日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。结合前面的例子，即 2007年年

底股票的市价 15 元/股与行权价格 5 元/股之间的差额 10

元/股。50名管理人员每人 1 000份股票期权的“工资、薪金所

得”共 500 000元，这个结果与会计上确认的等待期内费用的

总额 450 000元并不相符，而且差别较大。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

是按照行权日的公允价值计算的，且扣除了职工支付的行权

价格；而成本费用是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算的，还没有扣

除行权价格，这就出现了矛盾。

上述三个问题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就是权益工具的计

量依据问题。笔者建议：为解决此问题，是否可将以权益结算

的股份支付业务在等待期内的计量标准规定为资产负债表日

的公允价值或行权日的公允价值；同时，若存在行权价格，则

确认费用时最好采用资产负债表日（行权日）公允价值减去

行权价格的方式进行计算。这样处理后，以上的三个问题都迎

刃而解了。首先，企业按照资产负债表日（行权日）权益工具的

公允价值扣除行权价格计入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，反映了权

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，与事实相符；其次，确认的等待期内

的费用金额扣除了行权价格，没有多计费用；再次，计入股本

和资本公积（资本溢价）账户的金额又加上了行权的职工支付

的货币资金，与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相同，符合现行会

计准则提倡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思路；最后，按照资产负债表

日（行权日）公允价值———行权价格计算出的费用总额，与“工

资、薪金所得”的计税依据完全一致，使得会计规定和税法保

持一致。茵


